
舍维奇及皮诺切特的诉讼。 

    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今年 9 月在南京大学对近千名

学生及教授的演讲中对于人权问题明确指出：“人权具有

广泛的意义”，“如果涉及到一个人的基础权益、生存、自

由、免遭酷刑、不被任意剥夺自由、不被歧视，所有这些

‘公正的路’，则没有什么可以妥协和含糊的。” 

    起诉者们正是以这一精神为出发点，2003 年 11 月在

德国递交了诉讼状。本诉讼指控的是既不代表中国人民又

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江泽民及其同伙对人类犯下的罪状。 

对法轮功的迫害建立在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

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一命令基础上。这一命令四年来

侵害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家庭成员、朋友、单位、

学校及高等学府被鼓动起来反对和检举法轮功修炼者、对

他们进行金钱勒索或者干脆使法轮功修炼者失踪。在监狱

及劳教所数十万法轮功学员受酷刑折磨、被洗脑、被逼迫

放弃他们的道德原则。家庭被拆散、人们被逼得流离失所、

妇女被强奸、被强行堕胎，无辜的人们被折磨致死。 

德国 2002 年 6 月新的刑法典在第一条第一列第一部

分中写到：“此项条款针对一切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

包括发生在国外的，不涉及到本国的犯罪行为。” 

1948 年联合国防护及惩罚种族灭绝罪的公约中指出：

“第二条：种族灭绝罪指有目的的对一个民族团体、一个

人种团体、一个精神或宗教团体进行部分或全部摧毁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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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在收(9)

德国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消息： 
2001 年 11 月 20 日，36 位西方法轮功修

炼者在中国最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为中国法轮

功的自由进行了和平请愿，他们遭到粗暴的

拘捕并被遣送出境。两年后的今天，部分参

加请愿的德国法轮功学员向德国联邦检察院

递交了诉讼状，控告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和中国的其他对迫害法轮功应负主要责任的

中国高层领导人，指控他们对中国法轮功学

员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施行酷刑罪

及侵害人身罪。 

起诉者包括 39 名受害者、德国法轮大

法协会和为制止这场企图灭绝法轮功的恐

怖运动而做出努力的德国市民。其中有 15
名在中国大陆以外居住的酷刑受害者以他

们的亲身经历作证。从诉状中列举的 800 多

起酷刑受害者的案例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

情况中可以看到，这场延续到中国的每一个

角落里的耸人听闻的恐怖运动、各种酷刑的

使用和迫害方法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曾为受阿根廷军事独裁迫害的德国受

害者辩护而闻名的柏林律师沃福根-卡莱克

（Wolfgang Kaleck）先生为原告辩护律师。

本案的重要性及影响力类似当初的对米洛 

举报电话：（001）-617-325-3481 举报传真：（001）-617-325-8729 

1）杀害一个团体的成员 

2）造成一个团体的成员遭受严重的肉体和精神的伤害

3）蓄意给一个团体制造一种生活环境，使其成员受到

部分或全部的肉体摧毁 

4）采取措施阻止一个团体的延续 

5）把一个团体的儿童强行送入另一个团体 

    这一联合国公约被制定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成员国

都签署了这一条约，“因为认识到，种族灭绝在人类历

史上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事实证明，为使人们摆

脱这一灾难，国际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 
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江泽民罪状 

 

 
    2003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 点，「全球审江大联盟」

在海牙国际法庭前举行审江公众听证会，并于当日下午

3 点向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法官递交了世界各国起诉江泽

民的书面材料，提出审判江泽民的要求。与会者来自荷

兰，瑞士，德国及以色列。这是「全球审江大联盟」在

欧洲继巴黎，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柏林之后举行

的第六次公众集会。 
    侨居荷兰的王湘鹤女士在听证会上以她一家五口由

于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受迫害的经历揭露江泽民的群体

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及践踏基本人性罪．她的五

位亲属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非法拘押，连她 80 岁的老母

亲和十几岁的侄女也难以幸免。 
    海牙法庭的工作人员在进出之际听取了听证会上公

布的江泽民的种种罪行，并观看了酷刑图片。 
    中国旅游团不时路过现场，对江氏在中国大陆极力

掩盖的罪行非常震惊，并在现场拍照。 
    听证会期间有荷兰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 

明慧网最新报道 
11 月 22 日，来自欧

洲多个国家的六百多名法

论功修炼者汇聚在德国首

都柏林，举行集会和游行，

支持在德国以群体灭绝罪

和反人类罪对中国前国家 

主席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这次来到柏林声援起诉江泽民

的法轮功学员来自英国、法国、 瑞士、瑞典、俄罗斯、

丹麦、挪威、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和冰岛等二

十多个国家。在德国的起诉，是继台湾之后，一星期内江

泽民第二次因迫害法轮功被告上法庭。同时被起诉的还有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主要负责人李岚清，罗干等。 



 
 
 
 
 
 
 
 
 
 
 
 
 

美马州公众研讨会讨论审判江泽民 推动实际操作 

    一年前，当法轮功以群体灭绝罪把

江泽民告上芝加哥北区法庭时，普遍的

公众舆论还在集中探讨此举的象征意

义，一年后，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对江泽

民或其追随者提出新的诉讼案以及最

近「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的成立，

把江泽民送上法庭似乎越来越被推进

到一个实际可操作的层面。 
    11 月 22 日下午，在美国马州蒙郡

郡政府议会厅举办了一场由大华府「全

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起，美国首都

大华府华人侨社、民运人士，中国问题

专家学者、和法轮功学员参加的，针对

为什么要公审江泽民以及中国人权恶

化的现状与对策的中国事务公众研讨

会。 
    这个研讨会，探讨了审判人权恶棍

江泽民对推进中国人权建设的意义。大

华府侨学各界就中国人权每况愈下及

正义不彰的情况，以及十三年来，前中

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压制自由，迫害宗教

信仰，打击异议人士，操控媒体封锁互

联网，剥夺人民知情权，秘密出让国土，

蓄意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

功，逼迫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基本法》

二十三条，破坏香港人权法制，庇护巨

贪，助长了全国范围内的贪污腐化和道

德败坏，江泽民不能代表中国及中华民

族，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等问题，从不

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003年9月12日，在美国法庭迫于

外交压力而以被告享有“元首豁免权”

撤销了诉案后，一方面法轮功在美国继 

续提起上诉，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起诉

也随之跟进，起诉案的频率和参与的团

体及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过去的一周之

内，继美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地后，

江泽民又在台湾和德国被两次告上法

庭。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国家首脑受到如

此高频率的起诉，11月17日台湾更引发

万人静坐声援起诉江泽民的活动。以全

球海外华人发起和推动的起诉案，显得

方兴未艾。 
    法轮功学员、美国天主教大学聂森

教授说：“我想全球公审江泽民的事情

是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心里的想法，它才

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援，在短短四个月

内，在全球 20 个大城市中得到响应。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人民的电子邮件也

表达热烈支持。所以它才能从象征的动

作越来越变成一个实质的事件。从现在

的发展来看，我们很乐观。将来会发生

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由中国的法律来

审判他，匡扶正义。” 
聂森表示，除了江泽民以外，各地

对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追随者包括“610
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罗干，政治局

常委吴官正，前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

原湖北公安厅厅长赵志飞，前四川省委

书记周永康，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等多

名中共高官在欧洲、北美、亚洲或澳洲

等地被提起海外诉讼。其中一部分人因

不敢应诉，已经被缺席判决有罪。 
    人权律师叶宁认为法轮功是中华

民族良知的代表。对法轮功问题的认知

是衡量知识分子，衡量一个人良知的天

平，同时，法轮功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

德理念也是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

希望。 
作为法律工作者，叶宁认为这次把

江泽民告上法庭，创导了一个正义、代

表人类良知的刑事程式，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他说，二次大战结束后，人类

法学理论的最大进步就是实行了个人

责任制，即把纳粹分子的刑事和民事责

任落实到个人，不允许用“服从命令”

作为犯罪的理由和藉口。 
    他认为，芝加哥地方法院对江泽民

有元首豁免权的决定是不恰当的。叶宁

认为，对巴拿马前领导人诺列加的审判

改变了对退位国家元首的豁免权。美国

有许多对独裁者审判的案例应该是作

为这次诉讼的法律依据。 
    民运人士魏京生说，“我们维持这

个压力对国内人民的人权状态是非常

有好处的。不能只让外国人来为我们说

话，必须自己站出来说话。”“如果你不

说话，那别人会认为你不在乎。“ 
    从事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的王能

祥说：“××党政权奠基于恐惧。法轮

功正在争取信仰自由。当这种争取不断

扩大和实现时，中国必变成尊重人权和

法治的国家。” 
    那么对于起诉江泽民这样一个敏

感的话题，中国大陆的民众是什么反应

呢？《大参考》主编李洪宽说：“大陆

大参考的读者通过海外电子邮件信箱

向大参考发送回馈，表达他们的看法，

他们一听到诉江案的消息都是乐

得……，十分高兴，没有人反对这个事

儿，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事儿什么时候能

有个结果呀。诉江案，我的体会，在大

陆民众中基本上是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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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目前已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澳洲设有分部，

致力于追查海内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相关组织

和个人，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其下属四个专项调查委

员会：“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已充分调查核

实确认“自焚疑案”是一场重大阴谋案，是栽脏陷害

法轮功。）、“追查虐杀‘法轮功修炼群众’罪行调查

委员会”、“追查中国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罪行委

员会”、“追查中国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罪行委员会”。

其中“追查 610 办公室罪行委员会”收集整理了山东

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省委及 610办公室部分人员名单

和物证清单如下（物证清单略）。 
山东省是全国镇压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截

至 2003 年 11 月 15 日，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

员达 94 名，居全国之三。山东省镇压法轮功的主要

是省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常设办事机

构“610 办公室”，其相应的政府机构是“省防范和处

理邪教问题办公室”。2002 年下半年起，对外的正式

名称改为省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山东省委省政府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官员有：

吴官正：原山东省委书记  张高丽：山东省省委书记

吴爱英：山东省省委副书记，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2003 年 3 月以后任省政协主席 
高新亭：山东省政法委书记，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 
尹忠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维护稳定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 
国家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维护稳定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修智：山东省委副书记 
陈建国：原山东省委副书记，2002 年 3 月以后任宁夏

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光林：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 
刘玉祥：山东省 610 主任（2001-2002 年） 


